攸安委发〔2020〕11号

攸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开展全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行动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县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有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关于耒阳市源江山煤矿“11·29”透水事故指示精神和11月30日省、市召开的安全生产紧急视频会议精神，深刻吸取耒阳市源江山煤矿“11·29”透水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经县委、县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行动（以下简称三大行动），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要通过开展“三大行动”，实现“三个目标”：一是着力解决高风险企业事故易发多发问题。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能部门要通过严监管、强执法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促使企业认真开展风险隐

患自查自改，着力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和事故防控能力。二是着力提升非生产经营性较大及以上事故防控水平。聚焦燃气安全、消防安全、“下店上宅”、“两客一危”、道路交通等问题，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全力防范非生产经营性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三是全面提升全县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

    二、重点内容

（一）合法生产经营单位

企业要围绕“人、物、制度、时空环境”四要素查风险、除隐患、防事故，着重检查生产经营单位“一必须五到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严格做到措施、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重大隐患要严格按“一单四制”要求落实到位，严防风险隐患管控整治不及时不到位造成事故。

非法生产经营单位

严格落实乡镇（街道）打非主体责任，县直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管合法必须管非法”的原则督促指导各乡镇（街道）做好本行业领域打非工作，全面排查并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打击取缔，严防非法行为引发事故，彻底净化安全生产环境。

（三）重点行业领域

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单位要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在全县重点行业领域迅速开展“三大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1、煤矿：重点要求煤矿企业对照《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煤矿安全自检自改工作的通知》（煤安监监察〔2017〕6号）文件要求，开展一次全面自查自改，编制自查自改报告，形成高质量的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两个清单”，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抓好整改工作；对正常生产建设的矿井采、掘、机、运、通等主要系统，水、火、瓦斯、煤尘等重大灾害，瓦斯检查、巷道贯通、采空区密闭、井下动火、放炮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地毯式安全大检查，同时严厉打击煤矿边技改边生产、瓦斯和水害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停工停产的矿井，严格落实驻矿盯守制度，持续开展打非治违工作，多部门联合，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公开严惩证照不齐全擅自组织生产违法行为，对非法生产单位和责任人，按照上限予以处罚。（牵头领导：何文龙、杨正武  责任单位：县应急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公安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2、非煤矿山：重点排查、管控、整治已明令淘汰和禁止使用的设备设施、地下矿山透水、大面积冒顶片帮、提升运输、中毒窒息、露天矿山边坡坍塌、民爆物品爆炸、尾矿库汛期溃坝等风险隐患。（牵头领导：何文龙、杨正武  责任单位：县应急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公安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3、工贸行业：重点排查、管控有限空间、涉爆粉尘、金属冶炼等关键生产部位、仓储和重大危险源（点），排查治理中毒窒息、容器爆炸、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灼烫、触电和防火、防爆等风险隐患。（牵头领导：何文龙、杨正武  责任单位：县科工信局、县应急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管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4、道路交通：继续扎实推进交通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排查“两客一危”、校车、农村客运班车及农用车辆、公交、重型载货汽车等重点车辆及所属企业，隧道、桥梁、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尤其旅游客运车辆的动态监控和站外拉客行为等风险隐患，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行为以及车辆擅自改装、无资质营运等违规违法行为，确保取得实效。（牵头领导：彭顺昌、赵聚忠   责任单位：县交运局、县交警大队、县教育局、县文旅广体局、县农业农村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5、危险化学品：重点排查、管控、整治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废弃处置、包装物及容器等各领域、各环节的安全风险隐患，危化企业内外安全距离、重大危险源、自动控制系统和防火隔爆、应急处置设施，固体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设施、场所，油气输送管道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风险后果区。对城乡结合部、各类居民区非法储存、经营、运输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行为，要全面排查整治，彻底消除死角盲区。（牵头领导：何文龙、杨正武  责任单位：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攸县分局、县住建局、县商粮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交运局、县发改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6、建筑施工：重点排查城乡在建住房厂房、市政工程、农村建房、桥梁、水利等建设项目，深基坑、高大支模等危大工程，塔吊等起重机械设备的安装、运行、拆卸等关键施工环节，严厉打击工程违法分包、施工转包和资质挂靠等行为。（牵头领导：易屹东  责任单位：县住建局、县交运局、县水利局、县城管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7、烟花爆竹：在烟花爆竹生产环节中重点整治虚假整合形成的“一证多厂”、违法分包转包、“三超一改”；在烟花经营环节中重点整治“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非法储存等顽瘴痼疾；在运输环节重点整治非法运输、伪报瞒报、夹带走私等问题；依法查处产品和原辅料“标识不清”“来源不明”“超标违禁”、不符合强制标准等质量违法行为。（牵头领导：何文龙、杨正武  责任单位：县应急局、县公安局、县交运局、县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攸县分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8、消防：重点排查、整治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博物馆和文物建筑以及城中村、群租房、“三合一”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气火灾和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牵头领导：何文龙、杨正武  责任单位：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公安局、县文旅广体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9、特种设备：重点排查危险化学品相关特种设备、大型游乐设施和客运架空索道、电站锅炉的压力管道、起重机械等设备设施，学校、医院、客运码头、机场、宾馆酒店、商场、公园景区、体育场馆、展览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在建重点工程乘用电梯。严厉打击未登记使用、未经检验使用、超检验期限使用、检验不合格使用、无维保使用和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等违法违规行为。（牵头领导：陈代陆  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文旅广体局等依职责分工负责）
    10、其他行业领域：旅游、铁路、水利、电力、民爆等行业领域主管部门要结合各自实际，针对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可能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点位，认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牵头领导：县政府相关分管领导  责任单位：有关职能部门依职责分工负责）

    三、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及企业自查自改阶段（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10日）：各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12月2日前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本辖区本行业领域每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并督促指导做好自查自改工作。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安排部署，明确责任分工，对照自查内容边查边改，建立统一规范的电子隐患台账（见附件1）。各企业在12月10日前将电子隐患台账报行业主管部门备案，各行业主管部门收到企业电子隐患台账后要及时汇总报县安委办。

    （二）督查检查执法阶段（2020年12月11日至2021年1月15日）：各级领导、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大督导力度，推动企业按要求开展“三大行动”，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同时结合“三查”（部门监管人员查、邀请专家查、基层网格员查）的方式加强督促检查，对重大隐患企业要严格落实“三个一律”的措施，对企业自查隐患数为零、明显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以及弄虚作假、敷衍应付的要依法查处，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并公开曝光。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1年1月16日至2021年1月30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对“三大行动”从风险辨识管控，隐患排查清零，工作合力形成等方面进行认真总结，把一些好的经验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着力建立安全生产工作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自查内容。各部门单位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通知精神，制定本行业领域企业隐患对标自查表格，明确重点内容和标准，做到简单明了。12月3日前要将对标自查表格送达至本行业领域所有企业。

    （二）清除隐患盲区。“三大行动”要做到三个全覆盖，即所有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业园区全覆盖，所有行业领域全覆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全覆盖。各生产经营单位所有设施设备、所有环节、所有岗位都要排查，做到不遗漏。村（社区）主要对本辖区“下店上宅”经营门店、住户燃气热水器有无排烟管道、电动车楼道充电、消防通道堵塞、地质灾害点等公共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

    （三）建立隐患清单。除企业要建立隐患自查自改电子台账外，各乡镇（街道）、行业主管部门都要建立本区域、本行业领域隐患台账（见附件2）。

（四）实施精准治理。各企业要对排查出来的隐患分类处置，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管控，限期整改到位。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对督查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按照隐患治理“五落实”要求实施闭环管理，严防风险隐患诱发事故。对非法生产经营行为，要采取果断措施及时予以打击取缔，不留后患。

（五）强化督查问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服务指导，防止将“三大行动”文件、表格一发了之，工作一布置了之，要指导企业搞好风险隐患自查自改工作，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不会查、查不出问题，着力提升企业隐患排查治理能力。要将“三大行动”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强执法防事故”行动紧密结合，对未按要求开展“三大行动”的企业要严格依法查处。要强化督查，强力推进，县安委办将开展专项督查并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一起通报。对“三大行动”开展不力，本地本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不清、整改不力的，对非法行为应取缔而未取缔的，严格问责，决不姑息。由此引发事故的，严格倒查责任。“三大行动”开展情况将纳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排名的重要内容。

    各乡镇（街道）和各部门请于2021年1月25前将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附件2）和攸县安全生产“三大行动”统计表（附件3）及工作总结报县安委会办公室(联系人:黄哲伦，联系电话：0731-24216116, 邮箱：450159852@qq.com）。               
    附件：1、生产经营单位隐患自查自改情况汇总表

各乡镇（街道）和部门单位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

攸县安全生产“三大行动”统计表

                               攸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0年11月30日
附件1：

生产经营单位隐患自查自改情况汇总表

单  位：                   填表人：           主要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隐患情况描述
	隐患排查人
	隐患发现时间
	隐患整改责任人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落实情况
	备注

	1
	
	
	
	
	
	
	
	

	2
	
	
	
	
	
	
	
	

	3
	
	
	
	
	
	
	
	

	…
	
	
	
	
	
	
	
	


附件2：

各乡镇（街道）和部门单位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汇总表

单  位：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隐患名称及简况
	隐患来源
	隐患级别（重大或一般）
	隐患发现

时间
	隐患治理责任单位
	交办单位
	计划完成时间
	整改销号情况
	备注

	1
	
	
	
	
	
	
	
	
	

	2
	
	
	
	
	
	
	
	
	

	3
	
	
	
	
	
	
	
	
	

	…
	
	
	
	
	
	
	
	
	


附件3:

攸县安全生产“三大行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项   目
	数 量
	备 注    

	参与隐患自查自改企业（工地、单位等）
	个           
	

	挂牌督办一批重大隐患
	个           
	

	立案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
	起          
	

	曝光一批违法违规行为
	起
	

	经济处罚
	万元
	

	停业整顿生产经营单位
	个
	

	取缔关闭生产经营单位
	个
	

	纳入联合惩戒“黑名单”企业（人）
	个
	

	记不良信用记录单位（人）
	个
	

	抓捕犯罪嫌疑人
	人
	

	行政拘留
	人
	

	通报执法宽松部门
	个
	

	问责人员
	人
	


报  送：市安委会；县安委会副主任；县委办，县政府办。
攸县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0年11月30日印发                      
